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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评选首届“上海市九星教育达人”的通知
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一流教师，不断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，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紧迫任务”的讲话精神，结合市教育工会“教师素质工程”的推进工作，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、上海市教育工会联合开展“上海市九星教育达人”评选活动，发现具有特殊技能的教师，表彰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先进事迹，增强广大教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，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投身教育创新和实验，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，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。
一、活动名称
“上海市九星教育达人”评选活动，所谓的“达人”，是指在教育教学中具有独创方法、独到路径、独特才能的教师，对推进素质教育有积极影响、对学生发展有积极意义的特殊人才。
二、组织机构
（一）本活动由上海市教委指导，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、上海市教育工会主办，闵行区教育局协办。
（二）在上海市教委指导下，成立评选工作委员会，由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、上海市教育工会和上海市教委人事处、基教处、职教处，以及闵行区教育局等相关单位组成。评选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负责评选的日常事务。
（三）上海九星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出资在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设立“九星集团教育奖励基金”，承担活动经费。
三、评选范围及奖励名额
（一）首届“上海市九星教育达人”的评选范围是：全市中小学校、幼儿园、中职校以及校外教育机构的专任教师。
（二）推荐名额：各区县推荐2-3名（浦东新区推荐3-4名），中专校2-3名，市级校外教育机构1名。
（三）奖励名额：经评审，表彰奖励“上海市九星教育达人”9名，提名奖若干名。
四、评选条件
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为人师表，师德高尚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模范履行岗位职责，充分展现新时期人民教师的光荣形象，从事教育工作5年以上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　
　　（一）坚守课堂教学一线，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，在推进教育创新、教学改革、特色课程建设、实验室建设、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等方面有独特的方法和技巧，教学成绩显著；
　　（二）积极实施素质教育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，在班集体建设、心理辅导、生涯规划、社会实践活动等方面有独特的方法和路径，育人成果显著；
　　（三）积极探索教育教学技术的应用和推广，在教育教学信息技术使用、教具学具制作、艺体科技能力培养、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有独特的才能和创造性成果，社会效益显著。　
五、评选程序和要求
（一）评选原则：“上海市九星教育达人” 推荐评选工作要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坚持实事求是、优中选优、宁缺毋滥原则，确保推荐人选符合条件、名副其实、群众公认。严格按照自下而上、逐级推荐、民主择优的方式进行，推荐和评选结果要在本单位进行公示。
（二）推荐办法：“上海市九星教育达人”按照自荐与推荐相结合的办法进行。依据评选条件，由本人自荐和单位择优推荐，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确定拟推荐对象，并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。评选通知于2014年12月份下发，自通知下发之日起至2015年3月，各区县教育工会完成推荐工作。
（三）材料报送：拟推荐对象经所在区县教育行政部门、教育工会、教师奖励（教育）基金会审核后，由各区县教育工会汇总，于2015年3月底将申报表一式两份，加盖区县教育工会公章送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秘书处，并将其电子版发送至jjh1987@126.com。（地址：陕西北路500号；邮编：200041；联系人：董继平；联系电话：62562717）。
（四）评审办法：
1. 评选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推荐对象进行资格确认。
2. 评选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于2015年4月组织专家，对推荐对象逐一巡访，确定初选对象，经评选工作委员会审定后，由评选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对初选对象进行评审。评审分为材料审读、特色展示、现场答辩三个环节，最后根据得分多少产生拟表彰对象。
3. 评选工作委员会对拟表彰对象进行审核，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。根据公示情况，2015年5月确定正式表彰对象。
　　六、表彰奖励
2015年6月，对评选出的“上海市九星教育达人”，由主办单位进行表彰，颁发奖章和证书；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“九星集团教育奖励基金” 给予每位 “上海市九星教育达人”人民币20000元的奖励；对 “上海市九星教育达人”的精神和事迹进行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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